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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 

网上比价报名、报价、评审基本规则 

     

一、基本报名要求 

1.参与报名供应商的资格要求： 

（1）已在沈阳地铁运营物资采购网注册并通过审核的

供应商； 

（2）参与报名供应商为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中

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；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的

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，母公司、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，

及关联公司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或本项目同一标段的比价； 

    （3）参与报名供应商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涵盖本项目物

资的制造或销售/施工或服务内容； 

（4）不允许以联合体的形式参加比价。 

2.供应商注册及审核（已注册并通过审核的供应商可省

略此步骤）： 

有报名意向的供应商，可在沈阳地铁运营物资采购网

（cg.sy-metro.com）申请用户注册,随后下载《沈阳地铁集

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供应商注册报名表》，按要求填写后，

附以下相关资质材料文件邮寄至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十三

号街 12 号沈阳地铁大厦企业管理办公室，由相关部门对邮

寄材料进行审核。后附相关资质材料文件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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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(副本)、税务登记证(副本)、

组织机构代码证（验原件交加盖公章复印件）； 

    （2）法定代表人及被授权人的身份证复印件（加盖公

章）； 

    （3）法定代表人授权书（加盖公章）； 

（4）《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合格供应商承

诺书》（加盖公章）； 

（5）公司股东及高级管理人员身份证复印件（加盖公

章），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人员为准； 

（6）有关资质审核的其他材料（如有）。 

3.符合报名资格要求的供应商可在项目报价时间内进

行在线报价。  

    二、报价原则 

    1.合格供应商须以“用户需求”规定的描述进行报价，

本项目不允许缺漏项，正式报价人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甲

方有权取消本项目比价结果，并除追究经济后果外，将其列

入供应商黑名单。 

    （1）报价缺漏项按不报价处理，情节严重致使项目流

标，造成我公司因物资未到货/工程未开工/服务未开展而影

响到运营生产、服务等严重后果的； 

    （2）报价严重偏离市场价格的。 

2.报价人应进行一次性报价（含税价格的报价），包括货

物出厂价、运杂费、保险费、利润、服务费、措施费、采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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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往来快递费、夜间施工费（如有）等一切费用，甲方不

承担报价外的其他任何费用。 

3.若第一次公告报价者不足三家，甲方有权发布二次比

价公告后重新挂网比价，仍不足三家，甲方有权接受本次网

上比价结果或另行组织采购。 

    4.若本项目网上比价竞争不充分，甲方有权取消本次网

上比价结果，另行组织采购。 

    5.本项目报价响应有效期应在报价截止日后 1年内保持

有效。报价响应有效期比规定时间短的被视为非响应性报价，

甲方可以不接受其报价。 

    三、评审规则 

1.本项目采用符合商务、技术要求的最低价评审法，按

照含税总价由低到高的排列顺序依次推荐为第一中选候选

人、第二中选候选人，以此类推。如遇第一评审价相同者，

则发布二次比价公告由排名并列第一的中选候选人重新进

行网上比价。 

2.如第一中选候选人报价被甲方认定为无效报价，甲方

有权取消本次网上比价结果或顺延至第二中选候选人中选，

如第二中选候选人报价仍被甲方认定为无效报价的，甲方有

权取消本次网上比价结果或顺延至第三中选候选人中选。 

    3.如第一中选候选人在接到《网上比价中选通知书》后

不按比价结果签订合同，甲方有权确定有能力履行合同的第

二中选候选人中选，如果第二中选候选人中选后不按比价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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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签订合同，甲方有权确定有能力履行合同的第三中选候选

人中选。 

    4.对中选后无故不签订合同，致使项目流标，造成我公

司因物资未到货/工程未开工/服务未开展而影响到运营生

产、服务等严重后果的中选人，除追究经济后果外，将其列

入供应商黑名单。 

    四、其他 

    1.在合同授予前，甲方仍有暂缓或取消项目的权利，包

括对货物数量、工程和服务予以增加或减少的权利，对受影

响的中选候选人不承担任何责任，也无义务向受影响的中选

候选人解释采取这一行动的理由。 

2.在合同授予前，甲方仍有接受或拒绝任何报价的权利，

对受影响的中选候选人不承担任何责任，也无义务向受影响

的中选候选人解释采取这一行动的理由。  

3.如果报价人在本项目的采购过程或合同履行过程中

有腐败或欺诈行为（故意编造虚假情况或者隐瞒、歪曲真实

情况，使得甲方陷入错误而作出违背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的行

为，包括但不限于提供虚假资质、证明文件，供应假冒伪劣

货物等），甲方将否决其报价并解除合同，且有权将其列入

供应商黑名单，对情节严重者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 

 


